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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 

第十八届会议 

2014 年 5 月 19 日至 22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3 

落实高级别委员会前几届会议，尤其是 2012 年 

第十七届会议的行动，包括审议联合检查组关于 

联合国系统内的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报告的行 

动及秘书长的相关说明，并进一步审议高级别委 

员会在第十七届会议上指出的联合国支持南南合 

作和三角合作的业务准则框架 
 
 

  联合国支持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业务准则框架 
 
 

  秘书长的说明 
 

1. 联合国支持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业务准则框架(SSC/17/3)根据南南合作

高级别委员会第 17/1 号决定向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提交。在该决定中，委员会

在其第十七届会议上认识到准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文件，要求秘书处在更新准则

时考虑到会员国的观点、关注、思路和经验，并决定在其 2014 年第十八届会议

上进一步审议这些准则。 

2. 2013 年 6 月 4 日，在高级别委员会闭会期间会议上，一批会员国鼓励联合国

南南合作办公室和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组织，以灵活、协商和务实的方式在总部

和外地层面推进业务准则的应用，并查明准则应用中的关键经验教训。
1
 它们还

表示有兴趣在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上听到准则应用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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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正在努力对准则进行更新，同时考虑到

会员国的关注、思路和经验以及联合国组织和机构在应用准则时汲取的经验教

训。为此，该办公室在筹备高级别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过程中，请联合国系统

各组织报告它们获得的经验教训。作为回应，其中一些组织着重介绍了它们依据

准则在以下方面对南南合作的支持：召集政策对话；把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纳入

它们关键政策框架的主流；制订导则和战略；执行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方案以及

能力建设举措，包括知识交流机制；建设创新和包容的伙伴关系；进行研究、分

析、监测和报告。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表示，它正在为南南合作和

三角合作制订一种新的项目模式和新的费用分摊安排，从而将使多个国家能够高

效率、有实效和负责任地为共同成果作出贡献。这种模式将使开发署能克服其支

持多个国家争取共同成果的现行政策、程序和规章在业务和方案方面的固有挑

战。这种模式是一个良好范例，可展示一个联合国机构如何超越分享知识及经验

的传统方式，通过区域和区域间集体行动，推进两个或两个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共

同能力发展目标，正如准则所鼓励的那样。 

4. 同样，国际劳工组织制订了一项题为“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前进之路”的

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机构战略。该战略将为利用资源和专业知识提供一个重要机

制，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当中促进相关知识和经验的转让。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等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都在以符合业务准则框架中所含共同成果指标的方式，

参与各种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举措。 

5. 虽然这些结果令人鼓舞，但从高级别委员会2013年6月闭会期间会议到2014

年头两个月的相对较短实施期，并不足以使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获得必要经验以从

中汲取教训对准则进行有意义和实质性的修订。此外，同高级别委员会主席团成

员的协商导出了一项建议，即这种更新必须包括更实质的要素和取得的经验，而

不仅仅是解决准则中援引釜山成果文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

上曾是一个引起争辩的原因。可取的办法将是配合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执行准则

过程中所获经验产生的改进作出任何必要的改动。 

6. 建议会员国不妨在高级别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上正式批准联合国支持南南

合作和三角合作的现行业务准则，使之在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成员把南南合作和

三角合作纳入主流的过程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或不妨推迟这种批准直至获得足

够的经验教训，以使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能对准则作出更实质的改进和更新，

供委员会在今后届会上审议。 

 


